(機構名稱)         
SQS8.1
服務質素標準8是訂明服務單位需合符

相關法律責任及專業守則
1. 政策目的

本政策的制定是確保中心能符合有關法律條例及專業操守而提供服務。

2. 理念

  中心的服務提供，是受到一些法律條例及專業操守所規限，故必須確

  保這些法例及操守能妥善遵守。

3. 政策

3.1 中心清楚了解在提供服務過程中所涉及之有關法律條例及專業

操守。

3.2 中心須制定程序以確保在提供服務時能符合相關法律條例的要

求及專業操守。

4. 程序
4.1 法律責任與專業操守

4.1.1.稽核表:

       中心已搜集及編排與服務相關的法例和工作守則，並把資料分

       為下列五種類別:

1. 與中心相關的法律條例

2. 專業人員註冊要求

3. 專業守則

4. 與社會福利處相關之實務守則

5. 內部執行手冊

以上資料及其他相關參考資料會放置於職員辦公室，方便職員

參考和借閱

中心會把有關資料更新並每年一次由專業同工負責。詳情請參閱附件S9.1“收集、更新及銷毀相關法律、尊業守冊資料稽核表”，內容包括:

· 向有關部門查詢索取及購置有關法例及工作守則資料的修訂

版本。

· 刪除過時的資料

· 搜集新增的相關資料例如專業週刊，工作守則等。

4.1.2 獲取有關資料的途徑

· 中心每年印制資料閣資料索引，方便職員查閱及借閱有關資料。

· 如有新增的資料，督導主任/主任會透過職員會議向職員講解

有關法例及專業工作守則，亦會鼓勵職員提出有關疑問和關

注，確保各專業同工提供服務時，會遵守和執行有關法例和專業工作守則。

· 督導主任/中心主任會鼓勵和推薦有關專業同工和職員參加專

題講座或訓練，使職員更了解與服務有關的法例和工作守則。

4.2. 確保服務能執行有關法律條例

與中心相關的法律條例包括: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 殘疾歧視條例及

·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

· 防止賄賂條例

· 2000年知識產權條例

· 消防條例

· 僱傭條例

· 電力條例

· MPF條例

為了確保本中心能於服務提供中，能充份考慮並執行有關條例

的要求，本中心有以下方法包括:

· 編寫執行手冊及指引以協助同工能跟據既定的程序進行有被

法例監管的工作。詳情請參閱服務標準十四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執行手冊及服務質素標準十之相關程序細列如下:

安全程序(三)   「環境清潔衛生及安全」及附件

安全程序(四)   「廚房安全及衛生」及附件

安全程序(十一) 「服務器材」及附件

另附件S10-1-7  「環境安全巡查記錄表」

· 新入職的職員會因應其職系由中心主任傳閱相關的法例，以

提高其對相關法律條例的認識及執行程序及要求。

· 中心主任會透過個別或小組督導以確保職員能依據相關法律

條例及本會及本院的執程序辦事。

· 各專業同工及前線職員可於每月的職員會會議提出對有關法律條例及日常運作程序的意見及作出討論及分享。

4.3  本會已邀請律師擔任義務法律顧問並於每年周年大會重新委

     任。請參閱本會周年大會會議記錄。

     一般在下列兩種情況下本院將考慮徵詢法律顧問意見，包括:

· 督導主任/中心主任在服務運作中發現一些政策、事件、情況、安排或程序涉及法律問題，並需要作出澄清及跟進。

· 單位被服務使用者/服務使用者照顧者/第三者提出法律控訴。

· 督導主任/中心主任在瞭解情況後會諮詢牧師意見。牧師會遞交報告予管委會，並由管委會決定是否需要徵詢法律意見。

4.4 監察程序

        如有同工違犯上述條例，需交由管委會執行紀律處分。

程序製訂人  :___________________

程序製訂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程序檢訂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更新及銷毀相關法例資料稽核表

1. 與長期護理院相關的法例

法例名稱


生效日期
資料更新及

銷毀日期
資料更新聯絡姓名,地址,電話,傳真及電郵號碼
負責人

1.精神健康條例
1960
每年十二月
政府刊物銷售處25371910
院長或其

指派職員

2.精神健康條例(修訂)
02/1999

政府刊物銷售處25371910


3.殘疾歧視條例(非僱傭範疇)
20/09/1996

政府刊物銷售處25371910


4.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01/1997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香港灣仔道一號會展廣場20樓2001室


5.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23/05/1997

職業安全健康局


6.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附屬規例
20/06/1997

職業安全健康局


2.相關之實務守則

實務守則名稱
生效日期
資料更新及

銷毀日期
資料更新聯絡姓名,地址,電話,傳真及電郵號碼
負責人

1.安老院實務守則
09/1999
每年十二月
社會福利署
NO

2. Code of Practice for Residential Care Home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09/1999

社會福利署
NO

3.執行手冊

實務守則名稱
生效日期
資料更新及

銷毀日期
資料更新聯絡姓名,地址,電話,傳真及電郵號碼
負責人

1.長期護理院執行手冊
05/1999
每年十二月
新生精神康復會
SWO

2.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執行手冊
09/2000

新生精神康復會
SWO

